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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8/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38800.htm 案例分析 被告人李某、男、37

岁，某劳动局财务科出纳员。1997年11月，某市人民政府委

托建设银行发行该市奖券，每张奖券30元，中奖者一等奖奖

金5万元，二等奖奖金为3万元，单位和个人均可购买。购买

时不留印鉴，买后不挂失，并要求开奖后头一天，各单位必

须将本单位购买的奖券全部封存登记。 该劳动局代为职工买

了一部分奖券之后，部分职工不愿意买，因此财务科又将这

部分奖券原价收回作为本单位购买的奖券，委托李某保管。

但没有封存登记。1998年11月，中奖号码公布后，被告人李

某发现自己负责保管的单位奖券中有一张中了二等奖。李某

将没有中奖的自己的奖券替换了这张已经中奖的单位奖券。

由于该奖券是由劳动局统一从某职工手中回购所得，因此，

劳动局职工很快知道本单位有张奖券中了二等奖，但李某保

管的奖券中却并没有中二等奖的奖券。李某因害怕而不敢去

银行兑换奖金。后单位领导找李某谈话，李某觉得不妙主动

将该奖券交给局领导，并承认了自己偷换奖券的事实。 问： 

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该如何定罪量刑

？说明理由。 【答案】 (1)李某构成贪污罪。贪污罪是指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

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本案中李某是国家机关中从

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非法占有其单位所有的公

共财物，数额较大，达到3万元，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成

立贪污罪。 (2)李某属于贪污中止。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



中，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的发

生，因而没有完成犯罪的犯罪停止形态。本案中李某侵占了

单位的奖券，必须到银行兑奖后其犯罪行为才会完成。在犯

罪的过程中，李某自动的放弃犯罪，并将奖券返还给单位，

符合犯罪中止的条件，故属于贪污中止。 (3)李某有自首情节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后自动归案并如实交待自己犯罪行

为的行为。本案中李某在犯贪污罪之后，主动的向有关其单

位领导投案，并且如实交待了自己偷换奖券的事实，符合自

首的成立条件。 (4)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犯罪中止的，如果

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犯罪分子自首的，可以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所以，本案

中李某的行为没有造成损害，并且属于犯罪较轻的情形，所

以对于李某应当免除处罚。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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